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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新交规作用初显

将整改信号灯设置和使用不规范
据公安部网站

3

日消息， 公安部交管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新交规

(

《机动车驾驶
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

在规范驾驶行为、减
少交通违法、 预防重大交通事故等方面的
积极作用已初步显现。

这位负责人指出，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
严格执行，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涉及亿万驾
驶人，摒弃固有陋习，适应新规范，有些驾
驶人难免出现不适，“拍砖”、“吐槽”可以理
解。下一步，公安交管部门将认真吸纳群众
的合理化建议， 进一步加快交通信号灯设
置和使用不规范问题的整改力度， 完善执
法异议受理、核查、处理工作规范，切实维
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不断改进工作。

有关负责人介绍，

1

月
1

日至
3

日
18

时，全国没有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没
有发生长时间、长距离交通拥堵，交通安全
形势平稳，道路秩序良好。全国共发生涉及
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204

起，同比下
降

22%

。交通违法行为也大幅下降，其中违
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

2157

起，同比下降
66%

；酒后驾驶
124

起，同比下降
72%

；涉
牌涉证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7822

起，同比下
降

53%

。 由此可见，新规在规范驾驶行为、

减少交通违法、 预防重大交通事故等方面
的积极作用已初步显现。

公安部交管局表示，《机动车驾驶证申
领和使用规定》 等两个公安部令的实施正
值元旦小长假，期间出行量大，交通繁忙，

加上北方地区持续低温、 湘鄂苏陕等地降
雪影响安全出行， 但由于广大出行群众和
驾驶人朋友自觉遵守新规， 增强安全规则
意识，自觉规范驾驶行为，保证了节日期间
的交通安全和道路畅通。 公安部对守法文
明出行， 理解和支持交通管理工作的广大
出行群众和驾驶人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近十年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

2012

年保有量达
2.4

亿辆， 新增机动车
1510

万辆，已经步入“汽车社会”，但全社
会还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安全规则、 文明素
养、公共责任感。 当前，致人死伤的恶性交
通事故仍处于高发、 多发期，

2012

年共发
生道路交通事故近

20

万起，交通安全形势
依然严峻。 为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迫切需要进
一步严格管理、严格执法，严厉查处危险交
通违法行为。为此，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
人呼吁广大交通参与者牢固树立生命至
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充分尊重彼此路权，

礼让斑马线，宁让三分、不抢一秒。

（据中国新闻网）

释疑“抢黄灯”四大问号

疑问四：为何各地“抢黄灯”处罚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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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看微博上有的地方表示不处罚
有的地方又要处罚，到底怎么回事啊？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认为，道路交通安
全法、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在全国具有普
适性， 各地也应该按照同一标准贯彻实
施，因此，各地关于抢黄灯的处罚也应该
是一致的。

这位负责人表示，大家之所以关注到
执法技术问题，还是因为缺乏必要的交通
安全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胡
锦光说，目前对抢黄灯进行取证在技术上
应当不存在难点，完全可以参照闯红灯的
取证方式。之所以各地执法不统一，一是，

公安部第
123

号令对抢黄灯与闯红灯的
处罚完全相同， 让司机在认识上难以接
受；二是，在技术上还没有将闯红灯的取
证方式运用于抢黄灯，难以识别越线与未
越线两种情况。

“目前存在着执法上的困境。 ”南京大

学法学院教授邱鹭风说，对于交通执法部
门来说，要进行“抢黄灯”的取证是非常不
容易的， 除非对城市所有的路口进行改
造、全部安装摄像头或报警装置，或者安
排大量的警力

24

小时在路口值班或在监
视屏幕前一帧一帧地进行查看。 所以，更
大的可能性是，交管部门只能对抢黄灯的
行为进行突击检查。但它同时会带来选择
性执法的不公，造成法律法规权威性下降
等问题。 （据《人民日报》）

核心阅读
○

黄灯亮起时，只要机动车车身任何一
部分已经越过停止线，车辆可继续通行，不
视为“抢黄灯”

○

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 在路口设置
或者改建倒计时信号灯、 预报声或者进行
绿灯闪烁预提醒

○

车到路口减速慢行，以
20~30

公里
/

小
时的速度，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可尽量避
免追尾和“抢黄灯”

○

提前留意信号灯， 绿灯时观察亮灯
时间长短，若车流量不大而绿灯亮时较长，

做好减速准备

� � � � 2013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新交规，对闯红灯、开车打电话、不系安全带等行为进行严格处
罚，得到人们的赞许和拥护。不过，关于“抢黄灯”扣

6

分的规定则引发了争论。针对大家关注的四
大疑问，记者采访了公安部、地方交管部门和相关法学专家。

疑问一：黄灯的功能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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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抢黄灯也罚，闯红灯也罚，是不
是就没有黄灯存在的必要了？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黄灯亮起
时，只要机动车车身任何一部分已经越过
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不应当认
定为抢黄灯。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要停止
通行。 现在把红黄灯都视为“闯”，是不科
学的，不符合交通信号灯的设置初衷。

这位负责人说，黄灯原本是对司机以
警示、对交通以缓冲。 之所以作出如今的
规定，是因为近年来在黄灯时区内发生了
不少交通事故。而事故的根本原因是缺乏

必要的交通安全意识，甚至使原本是警示
灯的黄灯变成了“加速预告灯”。 “抢一秒，

毁一生。 ”抢黄灯也许节省了几秒甚至是
一秒，但可能就会发生车毁人亡的惨痛事
故。 必须提醒广大驾驶人，为了自己和他
人的生命安全，驾车通过路口时一定要遵
守交通信号，保持安全间距，不闯红灯，不
抢黄灯。

广州交警部门介绍，黄灯的作用主要
有两个，一是为绿灯和红灯之间创造一个
缓冲期，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
这段时间清空路口，为接下来的异向车辆

行驶腾出空间。 “如果大家都抢在黄灯内
冲过停止线，路口根本无法净空。 ”

“在公安部新令实施前，黄灯是一个
提醒的标志，在这个‘缓冲地带’基本不进
行处罚，除非在明知道黄灯亮起还加速冲
过去并导致交通事故发生。 ”南京大学法
学院教授邱鹭风介绍， 在这种情形下，多
数司机甚至一些交管部门都不把抢黄灯
视为违规行为。 同时，抢黄灯行为也使行
人、 非机动车过马路的时间客观上被缩
短，侵害了这部分人群的通行权益。 这是
公安部决定严厉处罚抢黄灯行为的初衷。

疑问二：处罚“抢黄灯”易致追尾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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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正常行驶，前车见黄灯一脚急
刹，我给他撞出去一个车身……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认为，机动车行至
交叉路口或者人行横道之前，就应该履行
减速缓行、停车让行的义务。 网友反映的
“刹不住车导致追尾”的情况，很多都是没
有履行上述义务的违规行为。

该负责人表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

上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 标线标明的
速度。 据此，并结合我们的工作经验，

一般情况下， 在路口时速度应不超过
每小时

30

公里。 如果是在这个速度范
围内的话，只要驾驶人注意力集中、与前
车保持安全车距，行经交叉路口时减速慢
行、谨慎驾驶，“抢黄灯”和追尾事故是可
以避免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建顺说，机动车

应减速缓行、停车让行。至于有司机反映，

在判断自己黄灯亮时是否越过停止线上
存在难度，他认为，这是个习惯问题。通过
路口时司机若能降低车速，应当能够较好
地作出判断。

广州交警部门称，驾驶员只要严格按
照通过路口时“一慢二看三通过”原则驾
驶，一般不会出现黄灯前“刹不住”，或者
“被追尾”的现象。

疑问三：倒计时信号灯能否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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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我觉得有些地方倒计时提醒挺
人性化的，推广开来多好啊！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是否设置或
者改建倒计时信号灯，各地应根据各自的
经济发展水平、机动车数量、交通流量等
情况决定。 公安交管部门将认真听取意
见，积极采纳、不断改进。

据了解，目前，倒计时车行信号灯主
要是在采用固定放行时间的路口使用，因

为这些地区交通流量相对少，通过率也固
定。而智能红绿灯更多的是在交通流量相
对多、通过率不太固定的路段。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邱鹭风说，倒计
时红绿灯从技术角度来说， 已经具备条
件，但在推广上较难，因为公共投入太大，

且改造会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交通混乱。对
于一些人口较少、经济欠发达的中小城市
来说， 设置倒计时红绿灯的成本较大，不

太符合地方实际情况；对于北京这样的超
大型城市来说，交通信号灯需要根据车流
量的多少进行智能控制。以上两种情况都
是倒计时红绿灯进行推广的难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胡
锦光认为实行倒计时红绿灯，其利要远远
大于弊。其最大的优点在于规则指引的确
定性， 并由确定性带来的安定性和明确
性。

链接
＞＞

相关资料

只要机动车车身任何一部
分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
可以继续通行

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
不得通行


